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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 

( 1985    年） 

（甲）前言 

全国华团在现阶段一致通过发表这份联合宣言，理由如下： 
 
1. 大马华人社会对种族极化的严重性深感不安，我们认为这主要是政府的“土

著利益至上”的一些政策及行政偏差所造成的，它们侵蚀及剥夺了其他种族
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及教育领域的基本平等权利。 

2. 大马华人社会除了对于贫富之间的极化日益加深极为关注之外，也对政府政
策过份偏重马来人而忽略了其他种族中的贫穷问题和其他经济领域的偏差
感到优虑。 

3. 大马华人社会也对我国自由及民主的受到侵蚀表示关注。我们深信人权被侵
犯、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压制以及社会上所存在的不公平现象，是造成种
族关系紧张的根源。 

4. 我们对国阵政府及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迄今未能解决上述各项问题感到失
望。在此，我们重申维护大马联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与民主权利，国家
原则以及联合国人权宣言，并藉之以争取我们的合法权益。 

（乙）宣言 

1. 我们认为：政府的所有政策必须符合联邦宪法、国家原则及联合国宣言，以
确保基本人权及民主权利不受侵害。 

2. 各种形式的歧视，尤其是政府基于单一种族利益的政策严重地侵犯基本人
权，是国民团结的最大障碍。 

3. 我们谴责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及宗教狂热行为。 

4. 我们认为，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促进国民团结和国家进步的先决条
件，唯有在自由、民主及平等的基础上，国民才能团结一致。 

5. 我们要求政府尊重人民在结社、集会、言论及出版等各方面的基本民主权利。 

6. 我们要求政府采取有效的方案，不分种族地消除贫穷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 

7. 我们吁请全国人民，尤其是我国各政党，支持我们的联合宣言。 
 

 



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1985年年年年））））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丙）要求与建议 

1. 政治事项： 

1.1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我们主张，通过宪制途径建立一个独立
自主、民族平等、自由民主及公平合理的国家作为我国的建国原则。 

1.2 我们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反对政治宗教化的主张以及坚决维护我国政治体
系的世俗性。 

1.3 在一个多元种族国家里，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国民团结，是建国的基本条件。
由于当前种族两极化已危害到我国建国的根基，我们反对种族主义及种族
歧视，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以促进国民团结。 

1.4 联邦宪法为我国的宪制民主与国民团结的基础。因此，联邦宪法的尊严必
须受到尊重。我们反对任意草率修改宪法，任何修改关系到人民基本权利
及民族权益时，有关人民及民族意愿必须得到充份的尊重与咨询。 

1.5 我们主张广泛实施民主法治，以贯彻宪制民主法治制度的精神。 

基本人权是民主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我们坚决反对一切侵犯基本人权
的措施。我们认为： 

① 我们各级政府，必须由人民选出； 

② 政府必须尊重人民批评及影响政府政策的权利； 

③ 选区划分，必须基于“一人一票”的民主、公平原则，纠正各选区
民人数悬殊的现象； 

④ 联合国人权宣言和联邦宪法所阐明的各项人民基本人权与自由（诸
如结社、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必须受到尊重； 

⑤ 全体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应该一律平等，不受语言、出身、宗教信仰
或肤色的影响，也不应有土著与非土著的区别。我们反对一切种族
沙文主义和种族压迫政策，而弱小民族的基本权利必须受到保障； 

⑥ 内安法令、煽动法令、印刷及出版法令、大专法令以及其他一切违
反基本人权的法令必须加以检讨。   

1.6 在维护各族平等权益的前提下进行民主协商，是协调各族关系的基础。为
了我国的政治稳定和国民团结，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沙文主义、
极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1.7 在各族群民主权益不断受到侵蚀，种族极化日益深重的情况下，我们呼吁
我国各政党超越党派利益，在各级议会上尽力反映我国各族群的意愿，共
同争取及维护各族群民主权益。我们认为，即使争取失败，人民的意愿也
可藉此而记录在案，以杜绝全民接受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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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们主张对外采取积极的不结盟政策，为世界和平、自由、国家主权及领
土完整而奋斗，我们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自主、自决权，反对任何强
国对弱小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干预。 

 
2. 经济事项： 
 
2.1 我国应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农业为基础、工业化为目标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

济体系；鼓励本地各族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以摆脱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
不分种族地消除贫穷，改善人民的生活。 

2.2 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并未解决我国的基本经济问题，这种基于土著主义
的经济政策反而成为种族两极化的主要根源之一。为达致国家经济建设的
目标，必须贯彻分工合作、互惠互利之原则及停止一切干预性强制分配。 

2.3 我们反对种族性的固打分配制，它必须在 1990年废除。 

2.4 我们主张经济自由化，政府必须将国营企业的垄断性经济活动减至最低程
度，使国内私人企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2.5 我们必须通过现代化工艺技术来发展我国本地工业、资源和劳动力。我们
的工业发展策略必须以我国农业和中小型工业为基础。重工业的发展不应
危害到中小型工业的生存与成长。 

2.6 政府应制定及推行有效的土地及农业政策，使农民拥有适当面积的耕地，
确保土地得到充份利用，以提高生产力。新开垦土地应不分种族地分配给
各族人民，土著保留地面积不应随意增加。 

2.7 我们支持政府除了一些公共设施，如医药保健服务及基本教育之外，将公
共机构私营化以节省公共开支、增进效率。惟私营化不应化为某一种族所
垄断或是只惠及外国公司和大机构；私营化应予各族人民公平参与的机
会。为促进私人投资，使私营化计划能顺利完成，一切妨害投资的不合理
法令条文（如工业协调法令）都必须加以撤除。 

2.8 政府在“重组社会”方面的努力，不应只限于私人企业界，而应同时实施
于民事服务以及所有公共机构，包括预算案外的企业机构。这些机构必须
开放给各族人民公平参与。 

2.9 在重组及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人民的生活水准及基本权利必须受到维护。
政府必须不分种族缩短贫富及城乡之间的鸿沟。 

 
 
 
 
 



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1985年年年年））））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3. 社会事项： 
 
3.1 政府为消除贫穷和落后状态而推行的政策和计划必须一视同仁地实施于

所有族群的贫苦阶层。在探讨贫穷问题时，必须纠正“华人掌握经济”或
“华人都是有钱佬”的错误观念。 

3.2 为了确保工人获得合理及公平的待遇，我们建议： 

① 在每一个经济领域中，规定合理的最低薪金待遇； 

② 修订职工会法令，使工人能自由地参与职工会或其他合法的政治社会
团体活动； 

③ 推行社会福利制度，以照顾失业者、失去工作能力者、老年人以及其
他不幸人士； 

④ 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同工同酬； 

⑤ 在工厂和其他工作场所实施安全以及卫生措施； 

⑥ 在各经济领域，包括政府机构，实施国际劳工标准。 

3.3 当局在处理木屋问题时，不应单从法律角度着手，而必须全面探讨木屋区
问题的社会经济因素，必要时，成立特别委员会处理此问题。 

当局有必要大量兴建廉价屋，不分种族公平分配予贫穷人士，以实现“居
者有其屋”之理想。同时必须严格管制房屋市场，以控制价格及遏制投机
活动。 

3.4 公共卫生服务水准每况愈下，而私人卫生服务费日益提高，已是众所周知
的事实。政府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纠正上述现象。 

政府有必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国民卫生服务制度 (NATIONAL HEALTH 
SYSTEM)，以确保中下层阶级人士有机会获得合理之医药照顾。 

3.5 我国的公共交通设备，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委实难以令人满意。政府有必
要改善公共交通服务，提供一个收费廉宜而又有效率的公共交通系统。 

3.6 由于世风日下，社会一般上对妇女的歧视，以及大众传播媒介所塑造的妇
女的不良形象，导致妇女被丈夫虐待事件及强奸案日益增加。为遏止这些
事件的发生，我们建议： 

① 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各领域，实行男女平等； 

② 设立公共托儿所或提供托儿设备，使妇女有同等机会参与各领域的
活动； 

③ 严厉取缔在工作及工作以外的场所对女性的骚扰； 

④ 禁止大众传播媒介贬低妇女形象的作法； 

⑤ 立法保护遭受丈夫虐待之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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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严惩强奸犯及其他对女性施暴者； 

⑦ 对公众人士进行多方面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并尊重妇女的权利、地
位和尊严； 

⑧ 严厉取缔任何对性作过份谊染的书籍和大众传播媒介。 

3.7 目前不少青年人误入歧途，受黄色文化影响，滥用毒品等等，归根究底，
缺乏对身心有益之健康活动是主要的根源。政府当局，尤其是文青体育部
应提供更多机会，鼓励各族青年参与有益身心的社会、文化及政治活动。 

各种不必要地限制青年和学生活动的法令条文，如大专法令，应予撤消。
我们的教育制度也应注重培养有分析能力、创造性见解、民主意识和关心
他人及国家的学生和青年人。 

3.8 我们认为： 

① 申请公民权之程序及繁文缛节必须加以简化； 

② 政府应尽速处理现有之公民权申请书； 

③ 政府任意撤消公民权之权力应受到检讨，在撤消某个人的公民权时，
当局应具有充足的理由和解释，并给予上诉的机会； 

④ “无国藉”居民之困境，应受到检讨和研究，政府应该基于人道立场
协助他们解决困境。 

3.9 政府当局应迅速设立特别委员会或类似组织，来全盘检讨印尼非法移民及
沙巴之菲律宾难民问题，以免他们剥夺本地劳工就业机会及扰乱社会治
安。 

3.10 在目前之法令下，报刊每年需申请更换出版准证。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批
准或禁止任何团体或个人出版报刊。在这种情况下，报刊的出版及言论，
都受到钳制。我们促请当局放宽出版条例，以鼓励言论自由。 

3.11 官方的大众传播媒介对非马来人社会和文化活动往往加以忽视或是报导
得太少。我们认为官方的大众传播媒介是属于全民所有，应该公平对待我
国各不同族群，对非马来人社会和文化活动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报
导。 

3.12 为了建立清廉及有效率的行动体系，政府有必要采取防范措施，减少官僚
作风及贪污之机会，严厉对付触犯者，以儆效尤。 

3.13 为了消除和防止环境污染，政府当局有必要拟订长远的安全措施，设立一
个负责监视及督察的机构，以确保大马的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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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我们建议通过下列途径以达到促进全民团结、种族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
目标： 

① 加强人民对国家认同及归属感； 

② 确保各族群的权利与义务平等，杜绝任何形式的偏见与歧视； 

③ 促进各族群间的交往与沟通，鼓励不同族群团体间之合作； 

④ 促进警民之间的亲善及合作； 

⑤ 培养及提高公民意识及社会责任； 

⑥ 鼓励中庸、容忍、谅解及礼让精神； 

⑦ 杜绝种族主义思想，鼓吹多元主义观点，以消除种族两极化； 

⑧ 废除土著及非土著之区别； 

⑨ 加强国家团结局的组织、权限及活动； 

⑩ 凡与公众有关的官方通告、表格、文件等，除国语之外，应兼用我
国其他民族语文，以发扬宪法 152 条的精神。 

3.15 华人新村面对种种难题，其中荦荦大者，计有： 

① 缺乏土地及地契间题； 

② 失业； 

③ 缺乏完善之基本设施； 

④ 人口增加之压力； 

⑤ 教育水平低落。 

自 1970 年以来，三个大马计划所拨予的新村发展款项仅五千万元。这个
数目，如果分配给新村居民，十多年来，每人每年大约只获四元而已。对
于解决新村问题，完全起不了作用。我们认为，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步骤，
例如设立特别委员会，全面检讨及解决新村问题。 

 
4. 文化事项： 
 
4.1 我国是一个崇尚自由、平等及法治的民主国家、我国的文化政策应该以联

合国人权宣言、联邦宪法、国家原则、各族平等与民主的精神与原则为基
础，以确保各族人民继承与发展其民族文化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及各族之
间真正做到互相尊重待此的文化传统。 

4.2 我国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语文、多元宗教及多元文化的社会，文化政策
的制定必须以承认及接受我国社会的多元性本质为前提。 

4.3 根据宪法，我国各族人民享有信仰自由、学习及使用母语，以及保留各自
的生活方式的基本人权，因此不应该只是从单一宗教、语文及生活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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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与观点来看待与处理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某一族群文化作为国家文化
的基础，然后以同化或半同化的手段来加以推行，是违反宪法和侵犯基本
人权的。这种政策也将纵容种族主义者和宗教极端份子，引起种族间的紧
张，成为种族极化的根源之一。所有基于“马来族中心主义”和强制同化
的政策应予撤消，一切不利于各族群文化生存和发展的法令条文应予废
除。 

4.4 国家文化就是我国各族群文化的总和，它的发展理应建立在我国各族文化
的优秀因素的基础上，兼容并蓄，求同存异。 

4.5 建设国家文化应注重各族文化相互交流，去芜存菁，并吸收外来文化优秀
因素，建立共同文化价值观。同时，也应该重视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在
民族平等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进行，而不应通过法令或行政
力量，把单一民族的愿望强加于其他民族身上。 

4.6 建设国家文化的四大原则是： 

① 我国各族文化的优秀因素是国家文化的基础； 

② 科学、民主、法治精神与爱国主义思想，是建立共同文化价值观的指
导思想； 

③ 共同文化价值观应通过多元民族形式来表现； 

④ 国家文化应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通过民主协商来建设。 

4.7 当局所主催的有关国家文化的研讨会或文化大会，必须广泛地邀请各族文
化及宗教团体的代表出席和发表意见。这类研讨会或文化大会的结论只是
提供政府与民间参考而已。当局不应试图通过任何意在迫使人民接受或放
弃某种文化形式或价值观念的议决案。 

4.8 当局对各族文化团体的活动应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提供经济或其他方
面的援助时，不应厚此薄彼。 

4.9 官方主办的各项文化活动，不论是出版、演出、展出、节日游行、工作营、
文化节、各项比赛、文学奖或艺术奖的颁发、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等，都
应给予我国各族文化与文化工作者参与及获奖的平等机会，以示对我国多
元文化的持色及价值的尊重。 

4.10 我国的国家传播媒介介绍国家文化时不应偏重马来文化，而忽略了其他民
族的文化。 

4.11 当局应主动地促进我国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以利共同文化价值观的形成。 

4.12 政府应大力鼓励内容健康的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并严厉取缔一切色情、颓
废的文化艺术，以免我国人民特别是年青一代的思想受到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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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我们要求政府允许各族主要文化团体及各源流教育工作者或学者团体委
派代表出任国家文化咨询委员会委员、文青及体育部以及各文化领导机构
之顾问。 

 
5. 语文教育事项： 
 

5.1 我们接受马来西亚语文为我国的国语，作为我国多元民族社会的共通语
文，然而国语作为各族共通语文的特殊地位，不能作为语文同化或语文歧
视的根据。从这个意义出发，我国各族人民的语文地位是平等的，应具有
同样的尊严，得到同样的尊重，同时应可在各领域里自由使用。 

5.2 当局必须停止通过立法或行政权力强行语文同化或语文歧视政策，以确保
各族人民自由学习和使用其母语每文的基本人权和宪制权利不受侵犯。当
局必须废除具有强烈同化倾向的“一种语文，一个教育制度”的政策，并
基于各族人民得根据本身之意愿发展其母语教育，及家长有权为自己的子
女选择其所受的教育的原则，推行“共同课程纲要，多种语文源流”的政
策，以符合我国多元民族社会的国情。 

5.3 当局必须撤消 1961年教育法令第 21条(2)，并确保国民型小学永不变质。 

5.4 国民型小学的教学、教材、考试、行政、集会、师资训练等语文必须是母
语母文（非母语语文科除外）。 

5.5 当局应放弃通过 KBSR（即 3M 制）及综合小学计划使国民型小学变质的
企图；同时，在课程与时间分配方面，应根据国民型小学的特点（如需要
学习三种语文），灵活处理，不应强调与国民小学一致。当局应与华、印
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文教团体进行协商，解决实行 KBSR所出现的问题，包
括师资不足，每班学生人数过于拥挤，语文科教学时间不足等。 

5.6 各类型与源流学校在拨款、建校、设备、师资及各种辅助计划，必须得到
公平待遇，不可厚此薄彼。 

5.7 应根据人口增长的比例，合理地增建国民型小学及拨地扩建分校。对校地
不属于政府的国民型小学，在建校经费方面政府应遵守 1 元对 1 元津贴
的诺言。 

5.8 各师训学院应增设或扩大华、印文组，放宽华、印文组的录取资格、华印
文组学员无需拥有 SPM 马来西亚文优等。 

5.9 当局应豁免非政府校地国民型小学及华文独立中学的地税。 

5.10 政府应承认华文独立中学对国民教育所作出的贡献及其存在的意义，在经
济、师资训练、建校、设备等方面扶助独中的发展，准许华文独中迁校、
建立分校或新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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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承认独中高中统一考试证书，作为小学师资训练的资格，解决华小师资不
足的问题；此外，国内各大学，特别是中文系，亦应开放给拥有高中统考
证书的独中毕业生。 

5.12 国内各大学都应设立中文及印文系，以培养华、印文中学师资，及扶助华、
印语文文化的发展及促进文化交流。 

5.13 当局应规定母语为学生的必修科，列为正课，并提供统一的课程，充足的
教材与合格的师资。 

5.14 政府寄宿中学、工艺学院及职业学校等应公平录取各族学生。 

5.15 国家应提供更多大专及大专以上的教育机会，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和专业
水平，以应付国家建设之需求。鼓励民间增建大专学院，以解决严重学额
不足的问题。 

5.16 主张废除国内各大学招生的种族“固打”制，代之以学术成绩作为录取的
主要标准，同时对贫穷学生，应给予特别照顾；国内各大学所附设的先修
班应开放给各族的学生；教职员的聘请升级应以学术成就、资历与工作表
现为准，不应以种族为根据。 

5.17 政府奖学金的颁发不应具有种族偏见，应给予经济上真正需要的各族优秀
学生；此外，应设立更多贷学金，供各族贫穷学生申请。 

5.18 政府应承认前南大及台湾各大学的学位文凭，不应对它们有所偏见。 
 
联合签盖团体 

 

1.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2. 槟州华人中华大会堂  

3. 霹雳中华大会堂      4.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   

5. 吉兰丹中华大会堂      6. 登嘉楼中华大会堂 

7. 柔佛中华总会       8. 砂劳越华人社团总会联合会 

9.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10.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11. 马六甲中华总商会      11. 彭亨中华总商会 

12. 吉打中华总商会      13. 玻璃市中华总商会 

14. 沙巴州中华商会联合会     15.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 

16. 马来西亚广东会馆联合会    17. 马来西亚广西总会 

18. 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    19. 马来西亚琼州会馆联合会 

20. 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    20. 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 

21.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   22.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23.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24. 柔佛中华商会联合会 

25. 沙巴州华文独立中学董事联合会总会 

 


